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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朱利明 胡伟明

天台县人民法院以“高质量执行”为目标，全
面推进执行工作“数字化”转型，推进执行案件全
程网上办理，在电子化送达、网络化查控和实景化
网拍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数字化执行”的天台路
径。今年以来，该院执行收案 3324件，执结 2803
件，执行到位金额1.67亿元。

电子化送达 ，“一次也不用跑”

该院明确，立案时就必须准确采集当事人的
相关信息，如电子送达地址、银行账户等信息，通
过“智能送达”实现法律文书一站式多渠道精准送
达，申请人、被执行人可以在手机短信上通过链接
查看法律文书。

天台人徐某就是享受到电子化送达便利的当
事人之一。

2019年，徐某出于好心借给茅某10万元做生
意，并约定月利息1分半和还款日期。但是茅某借
款后向徐某分期支付了4次本金后再未支付剩余
本金，也没支付利息。徐某将茅某起诉到法院，天
台法院依法判决茅某需在限定时间支付借款本金
和利息。但茅某一直未支付款项。

天台法院对此案进行立案执行，很顺利地扣
划了相关款项。因徐某年纪较大，来法院领取结案

通知书不方便，案件承办人就通过智能送达，
以短信的方式将结案通知书以链接的形式发
给他。

事后，徐某很开心地表示，到法院申请执行很
方便，从立案到执行到位都是通过手机操作，真正
实现了“一次也不用跑”。

网络化查控，动动手指就可查扣存款

数字化改革，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只有聚焦目
标，找准跑道，才能跑得更快、更好。

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查控，是办理执
行案件的重中之重。只有第一时间掌握被执行人
的财产情况，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查封、冻结、扣
划，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保障执行申请人的
权益。

该院在执行一起标的为 35万元的务工人员
劳动报酬案件时，承办人通过网络总对总查询，发
现涉案相关人员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但通
过网络化查控，发现涉案企业银行账户有资金足
以支付劳动报酬，便立即冻结其账户。该公司立即
联系承办人，表示愿意马上支付，并将剩余的工资
款及利息打入法院执行款专用账户。承办人及时
将工资款发放给该 15名务工人员，仅用时半个
月，该案件就执行完毕。

“我们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突破传统执行方
式，查尽财产，快速处置，减少执限天数，提升群众

对执行工作的满意度。”天台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张
德宇表示。

实景式网拍，远程体验看房看车

通过司法拍卖，对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动产
进行拍卖，是执行案件中财产处置的重要手段。很
多案件的执行完毕，就是通过司法拍卖所得的拍
卖金支付给申请人，从而实现案结事了。

天台法院积极借助短视频、照片等形式，360
度展现标的物的状态，并上传到阿里网拍。竞拍人
通过网络看房、看车即可基本了解标的物的实际
情况。

在拍卖一处房产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事先
到标的物所在的地方，从四周环境、房屋入口、房
间状态、房屋装修等角度拍摄视频。用时4分12秒
的视频内容，充分展示该房屋是间街面屋，还展示
了房屋的装修、楼层结构、房间大小、朝向等情况，
让参与网拍的人不用到现场，即可了解房屋的基
本情况。最终，该处房屋有 3人参加竞拍，经过 18
轮竞拍，拍卖成功。

今年以来，天台法院成功组织了 112起司法
拍卖，成交价1.6亿元，平均溢价率为40%。

“我们将继续通过数字化改革，努力探索智慧
执行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
代化。”天台法院院长葛利江如是展望数字化执行
工作目标。

天台法院：高质量执行的
数字化新常态 徐曙光

近日，笔者从市区十字路口一
拐弯处经过时，偶尔听到旁边一名
中年男子提醒一位骑电动自行车
没有戴头盔的女士，“不要往大街
上骑，前面有交警，遇到要被罚款
的。”这名女士听后急忙调转车头，
往一偏僻小道上骑去。

按理说，骑电动自行车戴头
盔、电动自行车后座不能搭乘成年
人，是众人皆知的交通安全常识，
可日常生活中，偏偏有人很难做到
这些，因此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

笔者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有
人骑着电动自行车从街上经过时，
远远看到前方有交警值勤或检查
时，就会立即取头盔戴上，可过了
交警这一关之后，又会重新取下头
盔。前几天，笔者在街头看到一位
骑电动自行车载人的中年男子，被
交警罚了20元后非常生气，可罚过
款之后，他不但没有接受教训，而

是拐了一个弯、骑出 100 多米后又
重新载起人来，俨然把罚款的教训
和交通安全法规抛到了脑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3款规定，

“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
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
人”。笔者以为，骑电动自行车要戴
头盔，这是交警部门总结无数次血
的教训才作出的规定。交警处罚不
戴头盔者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督
促交通参与者遵守规则确保安全。

前文提到的中年男子的提醒
看似出于好心，其实是纵容了那些
抱有侥幸心理的电动自行车车主
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不是帮忙，而
是害人。一旦车主养成不戴头盔的
习惯，遇到车祸，则悔之晚矣。

因此，市民骑电动自行车上
路，一定要养成戴头盔、不载成年
人等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时刻做
到文明骑行，敬畏生命。这不仅是对自
身安全负责，也是对家庭、对社会负责。

这样的“提醒”是害人

本报讯（通讯员齐优涛 陈长春）7
月 28日下午，天台县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在S326省道对教练
车驾驶培训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浙
J302#(学)教练车副驾驶座位底下有一
个蓝色、长方形的“小盒子”连接着车
辆的数据线。经执法人员现场确认，
这个“小盒子”是用来伪造学时的“跑
马机”。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该车教练员
冯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这
是天台查获的该县今年首例教练车

“跑马机”案。
所谓“跑马机”，就是一种发生脉

冲信号的装置，通过产生的脉冲信号
模拟学员上车操作的数据。即使学员
不在车上，车子没有启动，也会自动刷
学时、计里程，从而达到减少学员上车
操作时间的目的。

这种学时弄虚作假的行为，导致

学车人交了学车费用，但没有享受规
定的学时，不仅严重侵害了学员的合
法权益，而且造成教学内容缩水，教学
质量得不到保证，更重要的是不合格
的驾驶培训，将培养出更多的“马路杀
手”，从而造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对于冯某违法使用“跑马机”的行
为，天台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按
照《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五条
规定, 对当事人冯某作出相应的处罚。

天台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负责人表示，天台交通执法部门将加
强对驾驶培训机构的重点检查，严厉打
击使用“跑马机”等不正当手段侵害学员
合法利益的行为，维护驾培市场秩序。

同时，执法部门提醒广大学员，IC
计时卡一定要自行保管，以免被教练
员用“跑马机”刷时间、计里程。一旦发
现有教练员或驾校违规使用“跑马机”
等行为，可立即拨打“12328”进行举报。

天台查获今年首例
教练车“跑马机”案

本报讯（通讯员吴达夫）7月31日，
在玉环市干江镇栈头水库除险加固工
地，工人正在铺砌坝顶道砖，这也是该
水库除险加固的最后一道工序。

该水库建于 1986 年，蓄水量为 5
万多立方米，是玉环上栈头、下栈头两
村村民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因当初建
设时，坝中夹心层全部用黄泥填压，在
30多年的运行中，水库坝底部出现多
处渗漏现象，再加上库底淤泥一直没
有清理，蓄水量年年减少。

今年，玉环市水利部门投入资金，

对该库区进行全面清理。对水库外侧
压石加固，库坝灌浆堵漏，还采用科学
方法，在水库底留出通道，在必要时排
放底部的深层死水。

现在，栈头水库除险加固完工在
即，旧貌换了新颜。内侧，清澈的水面
映照着两边青山，浮动的泵亭鹤立水
面，启闭房依山守护着库区安全。外
侧，下部以石块垒砌，上部以六角水泥
盘组合成美丽的花色图案，中间又以阶
梯隔成左右两块，坝顶除挡墙外，还铺砌
了以红道砖为主、黄道砖拢窗的通道。

玉环栈头水库旧貌换新颜

本报记者颜敏丹 本报通讯员罗锦雯

在传统观念中，祖坟被破坏是不得了的
事。2020年清明节，年近80岁的村民王某像往
年一样上山祭拜爷爷奶奶时，发现不少山土倒
在祖坟上，坟墓样貌无法辩认。王某气得不行，
经打听，了解到这是2019年8月在山上办养鸡
场的黄某挖树时倒的土。

黄某表示，这座坟的外表已不太明显，自
己疏忽大意了。为此，王某要求黄某恢复祖坟
原貌。黄某对坟墓进行了修缮，但王某一家仍
有异议，甚至报警。

由于双方未协商一致，今年 5月底，王某

起诉至临海市人民法院，要求黄某依照临海的
风俗习惯恢复祖坟的原貌，除向王某赔礼道歉
外，还要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隐私、
遗体等受法律保护，禁止他人非法侵害。受到
侵害的，其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因此，王某有权因其祖父母的坟墓被
损坏而提起诉讼。

黄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
义务，造成王某祖坟损坏，对此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赔礼道歉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承

担责任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
范围相当，王某未就侵权的影响范围进行举
证，因此黄某可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而无须
采取在报刊上发布公告的方式。

办案法官表示，祖坟被损坏给王某造成了
一定的精神痛苦，王某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
度，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造成的后果，本地
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鉴于王某
祖坟年代久远，外观不明显，黄某又在事后进
行了修复，临海市人民法院判决黄某以书面
形式向王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5000元。

祖坟外观不明显被破坏要求精神赔偿获法院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张祖豪）在农田林地，植被
茂盛、绿树成荫，若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温岭市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一起失火
罪案件，并当庭判处被告人林某、谢某有期徒
刑8个月，缓刑1年。

两人没想到，一个抽烟的小小举动，酿成
了大错。

今年 2月 7日 13时许，谢某、林某在温岭
市大溪镇方山村陶夏山上挖“金豆”（一种植
物）。两人平时均有抽烟的习惯，挖“金豆”时，
竟违反温岭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规定，大胆吸

烟，并且因疏忽大意不慎失火，引发山林火灾。
经鉴定，火灾过火面积 3.15公顷，损失林

木蓄积101.6立方米。
火灾发生后，谢某主动报警。2月 8日 9时

许，谢某、林某经温岭市公安局大溪镇派出所
民警电话联系，主动到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
述涉案事实。现被告人谢某、林某已经主动赔
偿被害方损失2万元，并取得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谢某、林某因过失引发森
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达 3.15公顷，其行为
已构成失火罪。鉴于谢某、林某案发后自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且自愿认
罪认罚，赔偿被害方损失并取得谅解，确有悔
罪表现，决定依法对两被害人予以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

【法官说法】失火罪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过
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加油站、靠近林地的野外等场所，更应
该严禁明火，切不可因为自己的一时任性，让大
自然受伤，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挖“金豆”任性抽烟 大意引发山林火灾

本报通讯员杨灵叶

日前，在临海市灵湖体育馆方舱接种点，8名
身穿蓝色马甲的灵湖义警在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
出所民警潘斌的带领下，向正在排队等候、留观休
息的群众宣讲反诈知识，引导群众下载“金钟罩”
反诈APP。

潘斌今年54岁，是灵湖警务室民警，也是“灵
湖义警”的召集人。辖区灵湖风景区日均客流量较
大，节假日达上万人次，而灵湖巡逻队仅有 18名
安保力量，疲于应付。为壮大巡逻队伍，潘斌向临

海市新居民志愿服务队分队队长王双双要来辖区
新居民的联系方式，逐一联系、说明缘由，将愿意
的人拉进“灵湖义警”微信群。

在“灵湖义警”微信群里，潘斌每天发布巡逻
活动，一开始报名的人不多，一次就三四个人报
名。潘斌不气馁，“实干”“吆喝”一样都不少。他带
着义警认真开展巡逻，及时将工作照片分享到义
警群，还在群里与义警们开展各类讨论。

灵湖义警微信群目前有 153人，成员有企事
业单位员工、个体户，还有全职妈妈，这其中就有
董玲、陈学静妯娌俩。从 4月中旬开始，董玲妯娌
俩几乎场场不落参加活动。到5月初，她们的志愿

服务积分就满40分了，但仍以高频率参加反诈宣
传。“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只要有空，我会一直做下
去”董玲说。

像董玲、陈学静这样的灵湖义警还有很多。湖
南的潘才莲，上午送完娃上学，就来灵湖警务室帮
忙；安徽的吴庆玉在工地上班，他儿子抢到巡逻名
额如果有事来不了，他就来顶替……

“灵湖义警推广‘金钟罩’反诈APP达3000多
人次，辖区刑事警情数明显下降，这支队伍已经成
为维护平安的重要基层力量。”潘斌高度评价灵湖
义警，“我要当好这支队伍的老大哥，带领他们继
续温暖这座城市。”

老民警玩转微信警务，培育平安“新警力”

且看且议

“八一”前夕，在温岭市滨海镇复宁村的一座炮楼前，82岁老党员、退伍军人郑
增福，给暑期前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师生及“小候鸟”们讲述革命故事。

这座古炮楼是滨海人民抗击匪患的见证。滨海镇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专门组
织老党员、老战士给孩子们讲述发生在当地的革命故事，用身边的事去感染人教
育人，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本报通讯员郑 莎摄

8月2日清晨，温岭市温峤镇种粮大户刘建华的一片农田里，来自江苏省徐州
市的妇女插秧队，忙着拔取和搬运晚稻秧苗准备移栽。

夏收夏种时节是一年中最忙的农业生产季节。为赶农时，温岭市种粮大户一
方面积极调配农业机械，一方面通过中介向外省请求插秧能手跨区服务。

这些外来妇女插秧“游击队”早出晚归，以娴熟的插秧技术，平均每人一天插
秧一亩半左右，获得四五百元收入。在她们挣到相对较高报酬的同时，也为温岭及
时完成晚稻秧苗移栽立下功劳，实现“双赢”。 本报通讯员刘振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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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清障保畅通

近日，受台风天气影响，临海
市尤溪辖区多发暴雨，导致山体
石块滑落。8 月 6 日，尤溪派出所
民辅警在下村巡逻过程中，突遇
山体石块滑落，交通严重受堵，警
员们冒着石块再次滑落的危险，
徒手清理路中央石块，确保交通
顺畅。

本报通讯员范英娣 王莹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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